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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面禁絕」到「文創產業」： 

台灣電玩政策論述之變遷 

 

林應嘉* 

 

摘要 

2002 年政府所訂定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標示了電玩政

策的轉向：從管制管理傾向於支持鼓勵。本文試圖透過批判論述分析取徑，

瞭解新電玩政策論述建構之來源、過程與意義，以進一步探索當前跨國政

策概念流動下，本國政策建制所面臨的議題，和其中的權力形構。本文根

據學者 Wodak 所提出的論述-歷史分析架構，對相關政策論述及新聞文本

進行文本（合法化）和互文性分析。政策的主要論述為來自國際的政策概

念，被政策制訂者挪用（再脈絡化）於國家發展政策中，成為數位遊戲政

策的合法化來源，間接影響了「電玩」的政策和代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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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源起  

自 1960 年代機械式遊戲機台進入台灣，「電動玩具」或「電玩」即為

政府單位關注的對象。過去四十多年間，不僅相關科技日益發達，相關政

策也有所轉變。2002 年政府訂定了《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數

位遊戲產業包含在「文化創意產業」及「數位內容」等子計畫內，數位遊

戲發展受到支持，被定義為未來「明星產業」旗下內容。不過在此政策以

前的 1982 至 1987 年間，電玩曾是被禁止與取締的對象，不僅電子遊藝場

所經營受到限制，連家用遊戲機等也無法進口販賣。但在短短的十數年當

中，原有的「電動玩具」不僅為「數位遊戲」與「數位休閒」等名稱取代，

更成了政策扶植的對象。 

政策乃基於制訂者對外在情境的解讀，也是對未來的想像和回應方

案。制訂者透過政策表述對特定現象、問題或事件的看法，同時提供相關

的行動準則，因此政策不僅透露出制訂者的價值觀，也因其特性具有建構

特定行動的能力。令人好奇的是，什麼因素使數位遊戲被挑選於國家產業

政策中？其政策方向是基於何種情境解讀和想像？再者，自 1980 年代的全

面禁絕到後來的獎勵扶植間有著極大落差，對於此政策轉變，制訂者透過

什麼樣的語言方式合理化與說服一般民眾？傳達了些什麼樣意義、價值觀

或意識型態？而最終的目的何在？這些問題都是引發本研究的動機來源。 

基於上述動機，本文選擇採取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作為研究取徑。批判論述分析不單著重於文本（如政策條文）的解

讀和分析，也著重文本與社會變遷間的關連。政策是制訂者所建構的「文

本」，且其特質具有指引與說服大眾的功能，可能改變社會現狀或認知。然

而政策本身並非空穴來風，會受到所在的社會所建構，政策變遷本身也是

社會變遷中的一環，而批判論述分析正可對兩者間的關係提供分析架構。

簡言之，本文試圖透過批判論述分析，瞭解新電玩政策論述建構之來源、

過程與意義。追溯其生成的歷史來源可瞭解政策論述變遷與外在情境，尤

其是與當前跨國政策概念全球化的關係。在探討建構過程時，不僅要拆解

主要政策文本中所使用的說服與論述手段，從中窺知政策制訂者的意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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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事件的意義，也檢視政策文本與其他社會文本（如後續政策與平面媒

體）之間的跨文本關係，以探知其間的互動和權力形構。以下將對批判論

述分析和政策研究做一說明。 

貳、文獻回顧 

一、批判論述分析的政策研究 

於 1980 年代發展至今的批判論述分析源自批判語言學並受到功能語

言學與批判學派等影響。批判論述分析的核心概念是「論述」。就傳統定義

言，論述是口語或書寫中的語言及符號使用。對批判論述分析學家而言，

論述代表特定觀點，不僅是如實地再現世界，也反射、想像與再現和現實

世界相異的其他可能性，並可能和改變世界的企圖結合（Fairclough, 2003: 

124）。故論述不單做為表意的語言符號，也和其他社會組成成份

（constitutes）緊密連結，成為廣泛社會實踐中的一部份，甚至在其中扮演

關鍵角色。由此可知，批判論述分析和傳統語言學的論述分析有所不同，

而是將論述置於社會脈絡之中，拆解其所扮演的角色，因而也偏離語言學

的範疇，進入社會理論的範疇。 

批判論述分析發展已二、三十年並產生不同流派，不過 Fairclough 和

Wodak（1997: 271）認為其有五個基本特徵：一、社會文化的過程及結構

特質是部份語言-論述的（partly linguistic-discourse）。二、文本既能建構，

也是被建構的。三、語言應該被置於社會脈絡中被經驗地（empirically）

分析。四、論述具意識型態功能。五、批判性研究。據此，批判論述分析

的研究起點在於我們所處的社會是如何透過論述所建構，而這個論述又如

何受到既有的社會脈絡（政治組織、經濟結構、意識型態等）所建構。 

van Leeuwen 和 Wodak（1999: 92-93）指出論述的被建構與建構功能，

乃因為：一、論述在某些社會條件或狀態的起源和產生上扮演決定性角色。

意即，論述能建構集體主體性，如族群、國家等。二、論述可維持、複製

或合理化某些社會現況。三、論述在改變社會現況上具有工具性角色。四、

論述也可能拆解甚至破壞社會現況。根據這些目標，可區分出論述的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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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功能：建構、維持或合理化、轉變、破壞。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可能產

生不同的論述，但論述同時也建構了社會中的組織方式、集體認同、權力

關係、生活方式等等。因此，論述可在社會變遷中具有建構效果，社會變

遷的過程也多少為論述變遷的一部份（Wodak & Fairclough, 2010）。 

從這些觀點來看，政策作為一種書寫成文字的「文本」，乃具有論述之

特徵。首先，政策的制訂來自於對外在情境的回應，是受到當下的社會條

件所建構。政策問題攸關人們或制訂者如何詮釋、定義外在社會事件或現

象，因此可視為對事實具有「特殊觀點的社會建構」（Elder & Cobb, 1984）。

其次，政策必須被寫成文字（條文），其中所使用的語言，定義了不同的主

體，並成為社會組織及日常行為的依據或價值準則，規範了主要的社會實

踐方式。由此來看政策與社會的關係，政策本身既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也可

能是推動的力量。一方面，政策內涵和制訂過程皆受既有論述結構及外在

情境所影響。另一方面，政策具有特殊效力，是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重要

的一部份，較之其他社會文本，政策論述更能促進社會改變。將政策視為

論述，政策的論述分析關注特定事件或現象如何被納入政策，也就是社會

現象被問題化的過程（Bacchi, 2000）。這些包括了政策問題和文本意義如

何建構（語言手段）？受到哪些脈絡因素的影響？建構了何種社會規範或

實踐？ 

進一步來說，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往往涉及利益關係人（如政黨、利益

團體等）的互相競爭，以及權力在不同社會領域間的運作。此時，關係人

透過特定語言建立論點、彼此爭辯，語言也透露出背後的意義目的和意識

型態。因此，民主國家中政策形成可說是論述競爭（discursive struggle）

的過程，也是意識型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建立（爭霸）的過程。

正如 Taylor（2004: 435）所說：「批判論述分析特別適合用於批判政策分析，

因為它詳細檢視語言和其他社會過程間的關係，以及語言在權力關係間的

運作」。是故，批判論述分析的政策研究常聚焦於政策歷時性的變遷，因其

不僅能檢視政策與外在環境的關係，更能藉此探討不同的意識型態如何透

過語言在政策中爭霸，對政策形成過程中的權力關係提出反思和批判。例

如，在 Rear 和 Jones（2013）探討日本 2001 到 2010 這十年間教育政策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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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時指出，因著 1990 年代外在社會脈絡的變遷，當政策中論及工作技能

時，逐漸形成兩個彼此矛盾的論述（意識型態）相互競爭：強調個人主義

與創意的「新自由主義」，與強調服從與自我犧牲的「道德保守主義」。

由於兩個矛盾的論述難以完全統一，日本政府策略性地在政策文本中使用

混合的、模擬兩可的語言和符碼，並試圖將個人主義導向國族主義中。該

文揭示了外在的社會變遷如何牽動論述變遷，在政策層面上制訂者又如何

利用語言手段試圖引入特定的意識型態。而本研究也基於類似的研究旨

趣，欲探索電玩政策論述變遷過程中的外在脈絡、語言的使用以及意識型

態的再現。 

二、Wodak 的論述-歷史取徑（discourse-historical）與政策研究 

由於批判論述分析旨在探討文本和社會變遷間的關係，因此還必須同

時討論文本與社會實踐、社會結構，並論及不同事件和不同文本更廣泛跨

時間、跨地域的關係。然而社會和歷史脈絡都是範圍廣泛且抽象的概念，

在實際上分析時，研究者必定面臨分析層次和操作化的選擇：研究範疇為

何？如何界定脈絡與文本的關連？而這些問題甚至是批判論述分析流派區

別的原因（倪炎元，2011）。由於本文同時關注於政策的語言使用與歷史變

遷，因此選擇以學者 Ruth Wodak 所發展的論述-歷史取徑作為分析基礎，

並參酌與之合作的其他學者如 Fairclough 及 van Leewen 所採取的文本分析

項目（見後文）1。 

Ruth Wodak 長期致力於政治論述的研究，先後與其他學者進行過有關

族群、移民政策、語言政策等分析（van Leeuwen & Wodak, 1999; Wodak & 

Meyer, 2009; Wodak & Fairclough, 2010）。她將與同僚所發展的研究取徑稱

之為論述-歷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並說明如下：「在

檢視歷史、組織和政治主題和文本時，論述-歷史分析法試圖統整大量有關

論述事件所處的歷史、社會及政治背景的知識。此外，更藉由探索論述類

型歷時性變化的方式，分析論述行動的歷史面向。最重要的是，這些分析

不是被視為單純的資訊：我們整合不同社會理論來解釋所謂的脈絡」

（Wodak, 2001: 65）。不過 Wodak 雖然強調脈絡的重要性，但也認為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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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情境的主觀詮釋，是影響語言和文本的因素（Wodak & Meyer, 

2009），因此必須探索歷史情境下的言說者。 

Wodak 曾經列出論述-歷史分析取徑重要的特徵，其中包括：跨領域、

問題導向、彈性化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結合田野調查和民族誌、歸納法取

徑、注重互文性與互論述性和再脈絡化、歷史脈絡分析、根據研究對象來

定義分析的項目和工具、以大理論（grand theory）作基礎但以中程理論

（middle range theory）作分析目的。最後，把研究應用於改變某些論述和

社會實踐上（Wodak, 2001: 69-70）。在此所謂的大理論指的是具有普適性

的社會理論，而中程理論關注特定社會現象或社會次級系統（如宗教、經

濟、政治等）（Meyer, 2001）。 

根據「脈絡」的概念，Wodak（2001: 67）劃分了四個具體的分析層次

為：一、語言或文本內部分析，如隱喻、前提及主題和語法，文本內部協

商和衝突管理等。二、文本、文類和論述間互文性和互論述性關係。三、

語言之外、社會/社會學變因，特定「現狀脈絡（context of situation）」的機

構框架（中程理論）。四、與論述實踐相關或其所處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脈

絡和歷史脈絡（大理論）。這四個分析層次也是用來達到研究效度的方式。

不過，並非每個論述分析都是依序地逐一層次進行，脈絡化和解說過程也

無須遵守從窄到廣的順序，研究者可依其需要，將這些層次向上或向下移

動，所有分析層次間也有橫向的對話關係（KhosraviNik, 2010: 67）。 

除了以語言學為基礎的文本分析外，「互文性」和「互論述性」是提供

文本脈絡的重要依據，也是連結文本/論述與其他社會面向的重要概念。「互

文性」是文本必有的性質，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具有其他文本的內容。互

文性指出文本生產並非完全自由，而是受限於特定形式、語言框架和社會

情境，在特定的條件下被建構。互文性也顯現出論述在權力建構中的功能，

Fairclough（2003: 61）認為，「霸權」乃是透過彌平各種特殊性而形成，而

造成文本中對話性的減少。當某些論述重複出現其他文本中，且未受到質

疑或討論，文本間或論述間的對話性降低，連續類似的文本會進一步地建

構制度化的社會實踐和結構，有助於特定霸權的形成和維護。不過，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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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反轉或破壞既有霸權。但單一文本無法對社會產生長久的建構功

能，不論是對現況的抗爭或維持，皆需來自於連續多重的文本（Wodak & 

Fairclough, 2010）。 

根據 Wodak 的分析架構，每一文本均屬於某個或橫跨某些行動領域

（field of action）和文類。行動領域劃分了文本的社會功能和目標，而文

類則可視為語言慣常使用方式，包括了形式和對應的社會活動。行動領域

和文類間也有某種對應關係，在每個行動領域中有其所屬的文類，例如在

「立法和政治程序」這個行動領域中，其文類包含了法案、規章和政策等。

而不同行動領域間的互文性與互論述性，以及文本如何在其間被挪用與再

製，是檢視論述功能及其做為社會結構的重要環節。在分析層次上，Wodak

不力求於大理論的定義和開展，而專注於實際問題採取彈性作法，也常與

其他學者合作。此研究取徑優點為分析時可在看似龐大的架構中，選擇較

為具體的社會現象來建構「中程理論」，而不至失焦於大理論中。 

以 Wodak（2001）的政策論述變遷研究為例，在對 1992-1993 年間奧

地利自由黨（FPO）移民政策「奧地利第一建議案」（Austria first petition）

的分析中，她先介紹了 FPO 的歷史背景，接著以三個不同的論述文本（法

案動議、競選演講、國安報告），建構出該國族群論述歷時性變化：從「本

國人第一」到「國家安全」論述。這三個政策文本中包含了多個與其他文

本交集的論述主題，例如非法移民、文化認同危機、防止外國罪犯等。這

些主題建構了文本的互文性與互論述性關係。最後，根據語言學的分析方

式，探討法案的論述策略、功能、行動者和論題。在此 Wodak 處理了文本

層次的辯論（語言）策略、跨文本的互文性和互論述性，以及歷史脈絡。

而這個有關移民政策的中程理論，實則為她長期建構政治與種族主義論述

「大理論」的一部份。Wodak 的研究架構對論述事件所處的歷史脈絡及論

述歷時性變遷的重視，可作為研究台灣電玩政策論述演變的合適工具。接

下來將對電玩政策的變遷歷史作一說明，並藉此說明問題意識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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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電玩/遊戲政策變遷歷史 

「電玩」機具最早出現在台灣的時間約為 1960 年代，進口商

將當時吃角子老虎、彈珠台一類機械式機台命名為「電動玩具」2。

由於經營電玩的場所被政府歸類為「遊藝場所」，在管理上的依據

便為《臺灣省特定營業管理規則》3與《違警罰法》等，並由警察機關負

責其設立申請及管轄。1970 年左右，有貿易商進口琉球美軍俱樂部拋售

的吃角子老虎，加上民營小型遊樂場經營「吃角子老虎」、「柏青哥」、

「賓果」等，一時電玩機具數量劇增。由於業者提供獎金或獎品回饋被

認定涉及賭博，自 1972 年起警察機關公告停止受理電動遊藝機設置和

電玩店的營利事業登記及發照，並開始大規模取締，以避免發生利用其進

行賭博（何振奮，1972；蔡震榮，1996）。 

隨著科技的進步，機械式機台逐漸被內含微電腦的機台取代，但「電

玩」名稱一直被沿用。到了1980年代初期，在餐廳和既有電子遊藝場已可

見到微電腦操作的電玩遊戲，這些機台除進口外，本土廠商也取得技術開

始生產。隨著遊戲機種類增加與市場發展，電玩逐漸被政府、廠商和媒體

區分為「益智型電玩」與「賭博型電玩」。1981年10月16日行政院院會決議

開放「益智型電玩」，但嚴格取締「賭博型電玩」在台銷售、販賣與營業

（聯合報，1981）。同時經濟部也配合訂定經營及製造電玩有關規定，加

強對進出口及生產的管理。其中規定電視遊樂器及電玩機具屬進口管制貨

品，但加工出口區內生產的電動玩具（含電視遊樂器）外銷不予限制。隔

年1982年3月行政院突然決議全面禁止電玩，不論是益智型、賭博型電玩或

是否擁有合法執照，將全面禁止並撤銷原有證照，從此進入台灣電玩史上

為期五年的全面禁絕時期。 

電玩禁令至1987年解禁，當時遊藝場業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因此由

其著手修訂《電子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1990），自此教育部正式成

為電玩場所的主管機關，但仍由警察機關執行取締工作（蔡震榮，1996）。

這段時期，對於電動玩具遊戲場業管理還涉及了其他相關機關，如內政部、

經濟部、財政部、法務部、環保署等（黃小秋，1996）。至1996年間則改由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Culture No.14 

 

經濟部為主管機關，並於2000年廢止舊有管理規則並公布《電子遊戲場業

管理條例》，其中第一條即聲明：「為管理電子遊戲場業，並維護社會安寧、

善良風俗、公共安全及國民身心健康，特制定本條例」。法案內容基本上

涵蓋了對硬體、建築以及機台內遊戲軟體的管制。 

由上可知，從1970至1990年期間，電玩政策主要的規範對象是大型機

具，目的以「管制」、「管理」電子遊藝場所（電玩店）等公共場所為主，

主訴防範賭博及其他犯罪行為，保護兒童與青少年，維護公共場所秩序及

安全等，主管機關也多為警察機關，這些政策的施行固然反映了戒嚴時期

的治理方式，不過具有賭博性質的電玩確實帶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報紙

上常常可見到與電玩相關的青少年逃家、偷竊，甚至幫派份子的搶劫、暴

力等問題。而電玩業所帶來的暴利，甚至使警察機關也難逃弊案，1996年

轟動一時的周人蔘電玩弊案便是一例，更使電玩形象更跌落谷底。 

解禁後的 1990 年代是電玩多元化發展的時期，雖然電視遊戲機在禁絕

時期禁止進口，但仍有不少遊戲機透過地下管道進入國內（劉黎兒，游惠

貞，1989），一旦解禁之後任天堂、世嘉和 Sony PS 等遊戲機迅速進入家庭

空間。此外，電腦遊戲也快速發展，政府在 1970 年代將電腦製造業列為產

業升級的重要手段，促進了相關製造業的發展。而在電玩禁令公布後，國

內電玩製造商轉而利用既有的電子知識組裝低價個人電腦（仿蘋果 Apple 

II），致使電腦製造商數量大增，反而奠定日後的電腦產業基礎（古美蓮，

1996）。當時為吸引新的家庭消費者，有些製造商將電腦遊戲軟體以套裝方

式與電腦共同銷售4，由於電腦的高科技、進步的形象對電腦遊戲有不少加

分，加以個人電腦的逐漸普及和遊戲軟體的取得容易5，使電腦遊戲也在這

段時間內發展迅速。這些平台讓電玩的遊戲空間從公共空間擴展到家庭，

然而原有對大型電玩機台的管制方式在當時並沒有應用在電腦遊戲和家用

遊戲機上6，在家庭中的電子遊戲發展也因而沒有被過度壓抑。 

除社會治安等考量外，產業考量也是影響電玩政策另一個重要因素。

自1960年代起台灣即成國際電子業代工重鎮，電子相關產業長期為國內製

造業主力。早在電玩禁令前，許多電玩機具即為國內製造，外銷量曾經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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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時相關資訊工業總外銷金額的八成。因此許多廠商以經濟和產業發展

為由，持續向政府陳情解除禁令，並將電玩機具製造業歸為資訊工業之一

環（聯合報，1982）。正因為經濟收益的考量，在禁令時期機具的外銷不

受限制，台灣竟是全球最大的電視遊樂器代工和出口國（經濟日報，1983）。

由電玩產業歸類的方式可看出「電玩」在台灣脈絡下的多重定義。它可以

因為其物質基礎（具有微電腦功能的硬體和需要程式語言編寫的軟體），而

被視為值得鼓勵的資訊產業；也可以因為其衍生的社會影響，而被定義為

需要管制約束的娛樂活動。 

2000 年台灣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改由民進黨執政。2002 年 5 月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簡稱《挑戰

2008》），其中包含數位遊戲相關條文，為其首次被列入國家計畫中成為獎

勵對象。在《挑戰 2008》計畫訂定的同時期，行政院也於 2002 年 5 月核

定通過第一期的《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數位內

容推動方案》），遊戲軟體被列為 2002 年之重點項目。第二期《數位內容

推動方案》則在《挑戰 2008》計畫之後於 2007 年提出，其中具體列出由

經濟部工業局負責「推動整合性大型數位遊戲之開發」，其中包括「推動自

有版權大型數位遊戲之開發」與「提升遊戲產業社會形象」兩大項工作。

在計畫中也建議擬定「數位內容產業發條例草案」 7。接下來在 2009

年行政院通過的《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以下簡稱《創意台

灣》）中，也將遊戲納入其中。自此，包含多種平台、意義廣泛的「電動玩

具」於 2002 年左右，在政府的政策文本中為「數位遊戲」取代。而數位遊

戲則被納入「文化創意」和「數位內容」兩範疇下，成為接下來數年的政

策重點扶植標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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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電玩/遊戲相關政策變遷 1960-2002 年 

年代 主要政策事件 相關單位 

1960-1980

年 

遊戲機初入台灣，以《臺灣省特

定營業管理規則》與《違警罰法》

等管理 

警察機關負責設立申

請及管轄 

1982 年 3 月 行政院決議全面禁止電動玩具  

1987 年 電玩解禁，訂定《電子遊藝場業輔

導管理規則》（1990） 

主管機關改為教育部 

警察機關執行取締工

作 

1996 年  主管機關改為經濟部 

2000 年 公布《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管理電子遊戲場 

在中央為經濟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 ( 

市) 為縣 (市) 政府 

2002 年 公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將遊戲產業列入 

行政院 

2002 年 5 月 公布第一期《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

展推動方案》，遊戲軟體列為 2002

年之重點項目。 

行政院 

肆、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標與核心概念 

本研究的核心在於探索新政策中有關電玩或數位遊戲「論述」建構。

Fairclough 將「論述」定義為「再現世界各面向的方式—物質世界的過程、

關係和結構，思想、感覺、信仰等的心理世界，以及社會世界」（2003: 124）。

他建議可以採取以下方式來辨認文本中的論述：一、辨認（文本中）所再

現的世界主要部分，也就是主題（themes）。二、辨認再現時所採取的特殊

觀點或角度。簡言之，探索論述便是探索文本「再現了什麼？」，「用了什

麼方法？」以及「有什麼特殊觀點？」。特殊的觀點或角度可經由不同的語

言技巧或手法達成，而「合法化」便是其一。Edward 和 Nicoll（2001）認

為，政策是利用修辭和比喻來說服和影響讀者（人民），藉此賦予特定意

念合法化位置。因此探索特定概念或社會實踐的被合法化（legitimat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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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可拆解語言被用來說服的方式及隱含的目的和價值觀。政策的合

法化分析不僅是對說服技巧和語言邏輯的探究，也在解構制訂者如何透過

語言手段，傳布與建立其信念、價值觀或意識型態的權威地位。政策制訂

者透過「合法化」的語言手段，以特定的觀點再現了特定主題，也就建構

了論述。 

Wodak和Fairclough（2010: 23）指出可透過四個研究目標，作為對特

定論述鉅觀研究的起點：1.論述的興起；2.論述間的競爭與爭霸關係；3.

論述的再脈絡化；4.論述的操作化。根據前述的分析層次和這四個研究目

標所設定的問題與分析方法如下： 

(一)文本分析：其目的在於辨認政策文本中的論述主題為何？是否取

代或與其他論述相互競爭？採取何種「合法化」手段達成其目

的？ 

(二)互文性/互論述性分析：目的在發掘文本之間的關聯性，探查特定

概念或論述於其他社會文本中再脈絡化的方式，進一步解構論述

的建構過程和不同行動領域間的權力關係。 

(三)相關資料分析：論述主題的興起及歷史脈絡為何？這些主題再現

或再脈絡化於政策文本中的意涵為何？ 

二、分析項目 

在此，文本分析的主要項目為「論述」與「合法化」。本研究「合法化」

分析乃根據 van Leeuwen (van Leeuwen & Rodak, 1999; van Leeuwen, 2008: 

105-123) 發展出的四個項目，其定義說明如下： 

(一)權威化（authorization）：透過引述或透過某個權威的方式建立合法

性。權威的種類又可分為個人、專家、楷模、非人（法律）等。

常見的字句如：「根據…」，「大部分的人…」等。 

(二)道德評價法（moral evaluation）：透過賦予某種道德評價或根據道

德判斷方式將其某個作法或行為合法化。常見的三種方式為，評

價法、抽象法和類比法（analogy）。評價法中常使用的形容詞如

「自然」、「正常」等，暗示這些作法的合法性。抽象化是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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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某價值有關的部分特質挑出，以這部分的特質作為評價的基

礎。在類比法中，則是將該行為與另外一項具有正面或負面意涵

的活動連結或類比，而後者所代表的意涵便可轉換至前者。 

(三)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包括了兩種主要方式，工具性理性化和

理論性理性化。工具性理性化指得是賦予某個作法某些目的，也

就是以實用或功利角度合理化。常見的字句表現包括：「為了…

必須...」，「…是…的好方法」等。理論性理性化指得是某個作法

並不是因為道德評價高或有特定目的，而是「事情就是這樣、人

們就是這樣做」。透過對人、事、物的定義、解釋或預測，語言

直接賦予某些人、事、物某些特質或價值，並且將其再現成「自

然的」、「理所當然的」。這種作法表面上呈現了說明和解釋，但

其中卻隱含道德價值和社會偏見，並以一種「常識」的方式呈現。 

(四)故事化（mythopoesis）：透過說故事的方式達成。在「道德故事」

（moral tale）裡，主角因為從事合法化的行為而受到獎賞。反之，

在「警示故事」（cautionary tale）裡，主角則因為不遵守社會規範

而得到不良後果。 

互文性分析則關注於文本出現在不同時空和場域的方式。文本不一定

依照原有形式出現，而會被挪用和重置，其形式變化端賴不同情境間的關

係和差異，這也就是文本的「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ed）（Wodak & 

Fairclough, 2010）。「再脈絡化」也是社會實踐被轉換成論述的方式（van 

Leeuwen, Wodak, 1999）。換言之，當某個社會實踐被再現於論述之中，例

如被描述或說明時，必會使用過去曾出現的語言或符號。不過當「再脈絡

化」時，原本的語言或符號在此過程可能會依據新的情境，而被編輯、刪

除、重組或增加等。因此「再脈絡化」也是論述產生意義和服務特定目的

之方式，如權威化或合理化某些社會實踐（van Leeuwen, 2008）。「再脈絡

化」具體呈現在文本的「互文性」與「互論述性」上，「互文性」分析的

重點在於某個文本如何被複製、改變和與其他文本結合？「互論述性」則

是不同的論述、類型或文本特色如何結合？以及這些論述和類型如何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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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其他相關文本連結（Wodak & Fairclough, 2010: 24）？因此研究者必

須跨出原有文本，到其他相鄰的行動領域，甚或不同的時空中尋找文本和

主題的連結性(Wodak, 2001）。不過由於本研究篇幅有限，無法大規模地

對遊戲政策與多種文本做互文性分析，此次僅針對後續政策及在當時影響

較廣的兩家主要平面報紙進行跨文本分析。 

三、分析資料 

由於將分析重點放在「斷裂、中斷」（disruption）的論述，會比分析

大量一般性的資料來得有意義（Fairclough, 1992），且本文關注 2002 年以

後電玩遊戲政策的轉向，聚焦在政策論述如何合法化此轉向，因此以最關

鍵的政策文件《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為主要資料。《挑戰 2008》

是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最重要的國家計畫，不僅引領接下來數年的政策方

向，影響甚至持續至今。該政策共有三個版本，第一版（2002）與第二版

（2003）最大的差別在於後者未將「數位內容」產業行動方案列出。而第

二版與第三版（2005）主要差別在於第三版為檢討修正版，也就是針對先

前執行內容作一檢討。但計畫書中並非所有內容皆與數位遊戲有關，因此

接下來的文本分析將排除與之無關的內容。 

在互文性/互論述性分析方面，則以兩個後續的主要政策以及 2002 年

至 2009 年間的平面新聞內容為資料。兩個政策為 2007 年核定的《加強數

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和 2009 年核定的《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方案行動計畫：98-102 年》。透過這兩個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瞭解在

同一行動領域中論述的形成和發展。 

而大眾媒體與政策形成間有密切且複雜的關係，媒體是政策制訂重要

的參考來源，政府官員常利用媒體作為探測外在環境的管道（Cooper, 

2002）。而媒體也常引述官方說法，而制訂後的政策也會經由媒體報導或加

以討論。分析媒體內容在於檢視不同行動領域中的互論述性。但須說明的

是，在此並非要提供一個系統性、長時間的媒體論述分析，也並非因此而

斷論政策論述和媒體論述的線性因果關係，而是以互文性、互論述性和再

脈絡化的角度，探索政策論述再現於媒體文本的方式，從而一窺特定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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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行動領域中的建構情形。故採取透過中時、聯合兩大新聞資料庫中

以「（數位）遊戲、電玩」加上「政策、法規」等關鍵字搜尋，以立意抽樣

的方式去除不相關之報導。由於關鍵字的組合並不能保證其內容關聯度，

因此在選取時需符合以下條件：內容中有提及和討論電玩（遊戲）與其相

關法規、政策內容。包含列舉、引用、說明或評論電玩（遊戲）法規之內

容、影響和執行狀況等。根據以上原則總共選取了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共 111 則新聞作為分析資料，其中來自《中國時報》有 22

則，《工商時報 30 則，《聯合報》24 則，《經濟日報》35 則。新聞類型的比

例大致如下：產業及經濟新聞佔 36.9%（41/111），政策本身的說明宣達佔

18%（20/111），地方活動及社會新聞佔 15.3%（17 /111），教育相關佔 13.5%

（15/111），訪談、個人評論等 12.6%（14/111），健康相關 3.6%（4/111）。

在此必須說明，由於新聞內容往往具有多個主題，例如以產業消息為主要

內容，但也在其中說明政策，在此分類依據乃以比例最高的內容主題為準。 

所有分析之文本與相關性列表如下: 

表 2 

文本分析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互文性分

析 

政策 — 後

續政策 

《加強數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2007） 

《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行動計

畫：98-102 年》（2009） 

政策 — 主

要平面媒

體 

 

中時、聯合兩大新聞資料庫中 111 則新聞

（20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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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析與討論 

一、政策文本分析：《挑戰 2008》中論述建構與「合法化」手段的運用 

（一）「數位遊戲」的合法化 

《挑戰 2008》中有關數位遊戲主要論點是將其定義為應當鼓勵發展的

「文化創意」或「數位內容」產業活動。然而綜觀這三版計畫書可發現，

數位遊戲並非單獨成為一個政策項目，計畫書中也未對數位遊戲的性質、

內容作明確的說明，而是利用「歸類法」（categorization）定義了數位遊戲

的屬性。類目代表著概念或物件之間的關聯性和從屬關係，也涉及概念的

定義，可形塑人們的想法和作法（Fairclough, 2003: 88）。在《挑戰 2008》

數十萬字的龐大內容中，出現「遊戲」或「遊戲軟體」等字眼僅有三至四

處，並分屬不同的類目（標題）下。在三個版本中分類的方式也略有不同，

第一版中數位遊戲主要屬於「文化創意產業」下的「設計」類和「數位藝

術」類。第二版以後，加入兩兆雙星產業，其中包含「數位內容」產業，

因此在第二、三版中則主要列在「數位內容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中

的「數位休閒產業」之下（見表 3）。 

即使「數位遊戲」一詞出現的頻率很少，但在此透過「道德評價法」

中的「抽象法」與「類比法」，使遊戲的功能和意義都產生變化，間接賦予

其合法化地位。數位遊戲中的某些特質，如「創意」、「數位」與「設計」

等概念，被擷取出來與「文化創意產業」、「數位內容產業」等連結，而這

兩者又在該計畫書中被賦予合法化與正面意義。同時，「電玩/電動玩具」

字眼幾乎完全消失，僅在第三版中出現一次：「確立數位娛樂設備與電玩機

台區隔」（行政院，2005：2-26）。可見其中「去『電玩』」的意圖，並暗示

了「數位娛樂設備」和「電玩機台」之間需要區隔。但沒有說明的是，兩

者如何區別或其差異邏輯為何？在此，透過重新命名與分類的方式，「數位

遊戲」隨同「文化創意產業」、「數位內容產業」一起被合理化，同時也抹

除了過去與「電玩」有關的意義卻不見解釋。就如同 van Leeuwen 和 Rodak

所言（1999:105），這種抽象化、道德評價化的方式，「其背後的詮釋系統

與所依據的道德邏輯，至少在意識層面上，是隱而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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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一層類目標

題 

第二層類目標

題 

第三層類目標

題 

說明 

第 

一 

版 

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 

設計產業 -- 將「遊戲軟體設

計」列為設計產

業之一 

促進創意設計

重點產業發展 

數位藝術創作 將舉辦「遊戲軟

體競賽」作為數

位藝術創作的

工作項目 

國際創新研發

基地計畫 

設立重點產業

學院 

設立數位內容

學院 

以「韓國遊戲動

畫學院」為參考

範例 

第 

二 

版 

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 

 

設計產業 -- 將「遊戲軟體設

計」列為設計產

業之一 

促進創意設計

重點產業發展 

數位藝術創作 將舉辦「遊戲軟

體競賽」作為數

位藝術創作的

工作項目 

國際創新研發

基地 

設立重點產業

學院 

設立數位內容

學院 

以「韓國遊戲動

畫學院」為參考

範例 

產業高值化計

畫 

推動重點產業 兩兆雙星產業

（半導體、影像

顯示、數位內

容、生物技術） 

「數位內容產

業」中包含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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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版 

 

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計畫 

發展數位休閒

產業 

數位娛樂設備 舉辦國產數位

娛 樂 設 備 競

賽、區隔數位娛

樂設備與電玩

機台 

國際創新研發

基地計畫 

設立重點產業

學院 

數位內容學院 以「韓國遊戲動

畫學院」為參考

範例 

產業高值化計

畫 

推動重點產業 兩兆雙星及第

三個兆元產業 

「數位內容產

業」中包含遊戲 

（資料來源：整理自《挑戰 2008》內容） 

（二）「文化創意產業」和「數位內容產業」的合法化 

數位遊戲的合法性乃根據「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產業」的合

法性與正面意義（價值），因此尚須探究這兩者的合法化的手段及隨之所建

構的論述觀點。分析《挑戰 2008》中的內容，可發現「文化創意產業」主

要的合法化方式為「理性化」並混合了「權威化」。以下列說明主要政策的

文字為例： 

台灣經濟面對高度工業化後的新局面，既有以大規模製造

業為主的生產型態，在鄰國的挑戰下已逐漸失去優勢，台灣除

了往高科技的方向發展之外，勢須建立起更能適應「後福特」

時期的生產組織型態，深化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競爭力。 

事實上，知識經濟附加價值最高的類型應該就是以創意設

計為核心的生產領域，尤其是源於藝術美學創作的設計。 

這類產業的特質在於其多樣性、小型化、分散式，但其就業

人口和產值一直保持成長，對於環境和生活品質的提昇均有助

益，是所有進步國家極力推動的部門，例如北歐諸國、英國和

日本等。（行政院，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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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段文本中混合了「理論性」與「工具性」理性化：首先作者

先定義、解釋「新局面」的原因（鄰國的挑戰）和狀態（失去優勢）。接著

又定義了「經濟競爭力」為「以知識為基礎」，是為理論性理性化手法。而

文中「勢須」兩字告訴讀者這是為了某個特定的目的（適應「後福特」時

期）所必須要做的，因而屬於工具性理性化。第二段話依舊是透過定義的

方式，賦予「創意設計為核心的生產領域」合法化位置。第三段話則結合

了「工具性理性化」與「楷模權威化」，再強調文創產業的功能，並以「進

步國家」作為行為的楷模。 

同樣地，在有關數位內容產業部分，其合法化也是以「理性化」與「權

威化」手段為主，例如以下這段話再次將「提升國家競爭力」作為數位內

容產業的目的，並以「理論性理性化」手法間接定義目前為「知識經濟時

代」，接著以其他各國皆如此為由作為行動合理化的手段，也就是所謂的

「共識權威法」： 

不論其稱為新媒體、數位媒體、或數位內容產業，各國皆視

其為知識經濟時代下提升國家競爭力所必需發展之產業，皆積

極投入大量資源加以推動，除美國主要以民間力量推動外，加

拿大、英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皆以政府資源結合民間力

量在大力推動，期能在新一波的產業競爭中取得領先。 

（行政院，2003，p.104） 

van Leeuwen（2008: 113）認為「目的的建構必包含道德成分」，換言

之，合法化論述建構中，尤其是「理性化」手法中的目的隱藏著書寫者的

價值觀。以上內容中最重要的目的和價值的所在就是獲得「競爭力」或「取

得領先」。所有「文化創意」與「數位內容」政策作法均為了服務這樣的目

的，也因其可達到這樣的目的而有合法性。但其中未說明「競爭力」的價

值合理性邏輯與其評估和定義為何？而是將追求「競爭力」視為理所當然、

不證自明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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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權威化」手段則透露出書寫者認為何者可為楷模（楷模權威）

以及「我群」屬於何者（共識權威）。共識權威的合法性前提為，所訴諸的

共識群體，必須是我群所認同的群體。因此前提是書寫者必先認同這些國

家，繼而認同這些國家的作法，但同樣在此被遺略的是認同這些國家的理

由。而不論是追求「競爭力」或對特定國家的認同感，經由語言的手段被

化約為眾人必須接受和想當然爾的「常識」，成為特定意識型態霸權形成和

維繫的基礎（Gramsci, 1971）。 

（三）小結 

在《挑戰 2008》中再現的主題是有關「國家」。而其主要觀點由下列

一連串的論點組合：1.台灣處在全球競爭的情境下；2.競爭是經濟的；3.

產業存在的目的在於提升經濟競爭力；4.「知識經濟」是國際潮流，可提

升競爭力；5.「數位遊戲」屬於「文化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產業」，後

兩者又屬於「知識經濟」。此外，藉由「理性化」與「權威化」的合法化

手段，直接強化上述觀點，並未反駁或與其他觀點爭論。第三版中除了「確

立數位娛樂設備與電玩機台區隔」這句話以外沒有任何相關內容，「電玩」

一詞直接被消除。再藉由抽繹其中如「創意」、「數位」與「設計」等概念，

重新連結而賦予「數位遊戲」新的意義，取代原有「電玩」再現的方式。 

二、互文性分析：後續政策與報紙新聞 

（一）後續政策 

繼《挑戰 2008》後，於 2007 年公布的《數位內容推動方案》是為專

門推動數位內容產業的計畫書8。其內容分為四個章節，除探討數位內容產

業的現況和所面臨的困難外，並對未來推動相關工作提供具體行動方案。

如同其他政策文本，「數位內容推動方案」計畫書中對於為何要推動這些方

案，也就是政策的合法性做了部分說明。然而與《挑戰 2008》計畫書不同

之處為，兩者所設定之「問題」略有不同。《挑戰 2008》中的問題是國家

經濟遇到危機，而需要數位內容產業作為解方。而《數位內容推動方案》

則把數位內容產業落後他國當成問題，需要拓展國際市場等作法當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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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而相似點則是兩者皆把「他國競爭」當作問題來源，而競爭力的提升

則是共同的最終目的： 

在全球娛樂與媒體市場中，台灣僅占約 0.7%，遠落後歐美

日先進國家；加上台灣數位內容產業近年來亦面臨亞太地區國

家的競爭壓力，如韓國積極產業政策、日本雄厚產業基礎及大

陸龐大市場優勢等。因此，台灣數位內容產業不僅要加速拓展

國際市場，更要積極整合台灣創意/內容產業，促進產業加值與

應用流通，並落實區域均衡發展，俾使台灣知識經濟的競爭力

在全球市場能持續維持領先地位。（行政院，2007：3） 

然而計畫書中對於數位內容究竟於國家經濟發展有何重要性，也就是

其價值合法性，則以「數位內容產業在我國經濟發展及文化創新之雙重意

涵」、「將創造出許多新的成長商機」、「極具市場潛力的商機」等預測，也

就是「理論性理性化」的方式為之，再度強化數位內容可獲得經濟回饋與

競爭力的觀點，以維持先前所建構的論述。由於數位遊戲已在《挑戰 2008》

中歸類於數位內容，數位遊戲的合法化也隨之確立。 

但較為值得注意的是，此計畫書中有一項工作為「提升遊戲產業社會

形象」，其目的包括「促進全民參與數位遊戲風潮，建立遊戲產業健康形

象」、「向消費者宣導使用數位遊戲產品與服務之正確觀念」、「推動具健康

形象數位休閒娛樂中心」等（行政院，2007：15）。這些工作內容意謂著：

「數位遊戲」（或說電玩）原本形象不良，需要藉由政策（論述）所推動的

工作（實踐）達成其目標。在《挑戰 2008》中已可見到，政策論述以較為

含蓄隱晦的「去電玩化」和「數位遊戲合法化」的方式，對於原有遊戲/

電玩的論述（負面形象）進行顛覆。在此則更進一步明示對數位遊戲形象

重塑的企圖。 

2009年核定的《創意台灣》計畫書，則是在《挑戰2008》計畫書後對

「文化創意產業」最重要的政策文本，距離前者已間隔七年，而執政者也

由民進黨轉為國民黨，但在《創意台灣》中與《挑戰2008》相同的論述主

題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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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察到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競爭是「內容」的競

爭，創意、知識、價值和標準的建制、人民素質以及文化獨特

性等，已經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元素。 

過去 10 年來，世界各國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包括經濟與文化成熟發展的先進文化大國，如英國、美國、日

本；或者亟欲突破傳統代工定位、從製造代工（OEM）轉型為設

計代工（ODM）的新興亞洲國家，如中國、韓國、泰國都已意識

到文化創意產業帶動國家經濟成長、產業升級的能量。（行政院

文建會，2009：5） 

雖然在再脈絡化的過程中，加入「人民素質」、「文化獨特性」等概念，

「競爭力」、「知識經濟」、「創意」、「國際潮流」等論述主題依舊重複出現

在後續政策文本中，形成了連續的論述組合。而這些論述不僅停留在語言

的層次，更由於其文類（政策）的特性，轉化為實際的社會行動與實踐，

如各項獎勵補助措施。 

（二）報紙新聞 

雖然自 2002 年起數位遊戲已在政策文本中被歸類為數位內容或創意

產業，但在平面媒體中電玩/遊戲是如何被定位與再現？換言之，其論述觀

點是否延伸至媒體這個行動領域中？ 

首先，由所收集的新聞資料中可發現，在論及政策相關的內容時，使

用「數位遊戲」或「遊戲」的比例較之使用「電玩」一詞多，前者佔 72%，

後者為 21%，而兩者皆出現的文章佔 7%。其次，「數位遊戲」一詞在使用

的場合與意義上與原先常用的「電玩」一詞有很大的差異。在使用「電玩」

一詞時，79%的文章具負面含意，常與賭博、成癮和犯罪等意象連結，電

玩政策討論的重點往往在於如何管制。例如類似以下的標題：「電玩管理，

縣府掃除死角」（中國時報，2002.2.5）、「電玩癮難戒，家庭新殺手」（中

國時報，2005.5.30：A11）。「杜絕電玩猖獗，市長：立場不變」（聯合

報，2002.3.13：18 基隆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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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使用「數位遊戲」一詞時，同時論及「數位內容」的有 79%，

同時論及「文化創意產業」的佔 21%（篇數），明顯可見與《挑戰 2008》

中相似的政策主題，內容以討論相關政策、產業發展、獎勵政策與教育等

為主，也經常直接引述政策文本或官方說法，顯現出新聞與政策內容間高

度的互文性，強化了政策中的論述。例如在標題為「數位內容業產值，成

長驚人，政府列為『兩兆雙星』重點扶植產業，員工收入較高」的報導中

指出： 

…工業局定義的「數位內容」是政府「兩兆雙星」重點扶植

產業，為一種將圖像、文字、影像、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

位化並整合運用產品或服務。主要區分數位遊戲、電腦動畫、

數位學習、數位影音應用、行動內容、網路服務、內容軟體與數

位出版典藏等類。 

  工業局指出，去年數位內容產值已超過一千五百億元，估計

二○○六年時產值可達三千七百億元，再增加四萬個就業機會。

市場方面，雖然外銷比例只佔整體產值之十二％，但提昇數位內

容產業國際競爭力之首要，在於開拓國際市場，因此二○○六

年外銷目標設定為三十％ 

（中國時報，2003.8.31：A5） 

有時雖然新聞文本中並未引述政策內容，但在使用「遊戲」一詞時仍

出現「競爭」、「國際趨勢」等主題： 

出版、流行音樂、遊戲最具亞洲競爭力詹宏志談文化創意產

業提新看法 

（聯合報，2003.5.3：B6） 

推動線上遊戲南韓可為借鏡有獎金、稅款等優惠扶植台灣

要急起直追難度不低（中國時報，2004.12.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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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政策中並未將「遊戲」視為「數位內容」中最應重視的產業，但

部分新聞中卻藉由刪除其他數位產業類別重要性，改為強調數位遊戲之市

場規模、營業額等，提升數位遊戲的重要性。當「數位遊戲」於這些媒體

中再脈絡化時，已轉為服務特定目的，遊戲在數位內容產業中的位階被提

升，甚至將其作為「數位內容產業」的代表：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遊戲產業已由 2000 年的新台幣 8 億

元左右的市場規模一路成長至去年的 25億元。依此數據觀之，

台灣遊戲市場似乎大有可為，更遑論遊戲內容對數位內容產業

的指標性意義。（經濟日報，2003.4.29：67） 

數位內容產業中最重要的便是數位遊戲，這個產業發展至

今成績十分可觀，去年的營業額已達110億元…數位內容產業是

結合軟體程式、美術、企劃，具有創新、創意的產業，不論是發

展知識經濟或是發展高附加產業，這個產業都是主角。包括韓

國、日本等國都在積極推廣數位內容產業，且看好這個行業的

前景。（經濟日報，2003.7.22：8） 

（三）小結 

以上分析顯示，後續政策的兩個主要政策（《數位內容推動方案》和《創

意台灣》）與《挑戰 2008》之間有高度的互論述性。三者皆將追求或贏得

「國際競爭力」作為主要的動機和目的，而「知識經濟」是國際間最常見

的手段。不過《數位內容推動方案》中更一步地將重塑「數位遊戲」的意

義視為具體工作之一，不再僅以規避使用「電玩」的方式。 

至於報紙新聞則因其媒體特點而有下列兩個主要特徵：一、通用的「電

玩」一詞，逐漸被區分為「電玩」和「數位遊戲」，而兩者在使用意涵上有

所差異。「電玩」大多意指大型機台，而「數位遊戲」一詞則多與「數位內

容」和「創意產業」兩個特定主題連結，並且經常引用政策內容，因此與

政策相同的論述觀點常再現於新聞文本之中，顯現了高度的互文性與互論

述性。二、在部分新聞文本中，「數位遊戲」及其相關政策在再脈絡化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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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會依據情境、言說者和文本類型等而變化，以服務不同的目的，也

回應了先前所述（van Leeuwen & Wodak, 1999; van Leeuwen, 2008）。這些

特徵表示出報紙新聞作為一個論述相互競逐的場域，舊的電玩意義和相關

論述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與新的數位遊戲論述同時並行。雖然數位遊戲的

新意義在此場域中隨著政策論述被建構，但由於實質上與（賭博性）電玩

的相關社會問題並未隨之消失，報紙勢必要議論和報導，因而形成了名稱

使用上的區分，也顯示出在特定論述建構的過程中，不同場域和層次中的

情形。 

 

表 4：論述主題列表與互文性/互論述性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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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國政策的再脈絡化  

在新政策中「電玩」一詞被「數位遊戲」取代，並納入「知識經濟」

與「文化創意產業」範疇，目標也從維護社會秩序，轉為透過產業追求國

際競爭力。然而這些概念從何而起？又如何進入政策中？這些問題將有助

於深入瞭解電玩政策變遷的過程與脈絡。 

競爭力相關論述源於 1960 年代的西方學院，直至 1980 年代美、英兩

國遭遇經濟成長減緩與失業率上升等問題，科技創新等與競爭力有關論述

開始出現在政策中。雷根政府在 1980 年代建立了「工業競爭力委員會」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和「競爭力委會」（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歐盟議會也在 1994 年發表《成長競爭力與就業白皮

書》，和 2000 年具有代表性的《里斯本策略》（Sum, 2009）。1990 年代「競

爭力」相關論述於國際間迅速散佈，大至跨國組織（如世界經濟論壇、聯

合國等），小至地方城市皆將提升競爭力納入政策中。而哈佛大學教授麥

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力理論因為哈佛大學的形象保證，加上相

關知識和概念在國際傳佈，以及諮詢機構的普遍化等因素，一時間成為眾

人採取的標準（Sum, 2009）。各類評比「國家競爭力」的組織以及指標開

始出現9，這些報告內容和指標將各國政府定位為彼此競爭的對手，其內

容和結果也經常為大眾媒體所引用，因此促成「競爭力」論述的快速散佈。 

在與競爭力有關論述中，「知識經濟」被建構為當前增加競爭力的重要

策略。《里斯本策略》中所設定的主要目的便是讓歐洲在 2010 年之前「成

為全球最具競爭力與動能的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European Council, 2000: 

para.5）。雖然美國早在 1960 年和 1970 年代即有與知識經濟相關的討論

（Leye, 2007），而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CED]）在 1996

年提出「知識經濟」的概念並定義為「直接根據知識和資訊之生產、散佈

與使用的經濟」（1996: 7）。接著，世界銀行、歐洲議會、美、英、加拿大、

澳洲等國也在其政策中引用知識經濟的概念，並且將其作為經濟成長、科

技進步與社會整合的方式（Bullen, Fahey & Kenway, 2006）。台灣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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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行政院提出《知識經濟發展方案》，接著舉行「全國知識經濟發展會

議」。在該方案的六大具體措施中，至少有三項涉及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

10，在此「知識經濟」的內涵與資訊和網路科技產生了高度的重疊性。 

從「競爭力」到「知識經濟」論述，雖然已經涵蓋了資訊科技和網路

等項目，但其中並未明顯見到與「數位遊戲」的連結，真正將數位遊戲與

兩者連結的是「創意產業」和隨後納入其中的「數位內容」概念。多數人

公認創意產業成為重要的國家政策內容是在英國首相布萊爾執政時建立

「文化、媒體及體育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DCMS]）

之後（Garham, 2005; Flew & Cunningham, 2010）。DCMS 在 1998 年所訂定

有關創意產業的計畫文件中創意產業被分成十三類，「互動休閒軟體」便是

其一11（BOP Consulting, 2010: 16）。 

「創意產業」的概念從英國開始向外散佈，許多國家（美國除外）挪

用此概念但有本地化的詮釋和應用。在歐洲「創意產業」包含了內容產業

及電訊、資訊、媒體、娛樂和軟體等。在南美洲如巴西等國，創意產業則

和傳統文化、脫離貧窮和基礎建設，因此具有文化與資訊科技的雙重意義

（Cunningham, 2009）。澳洲在 2001 年也提出〈數位內容和澳洲創意產業-

調查與案例〉計畫（Cunningham, 2002）。 

「創意產業」概念的抽象與廣義性，可讓使用者根據所需將其「再脈

絡化」，賦予新的意義和詮釋，甚至吸納了從 1990 年以來多個不同的流行

概念，如「資訊經濟」、「內容產業」、「資訊與傳播科技」等。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更將其與「知識經濟」概念結合，在出版物中陳述：「創意產業逐

漸成為現在後工業知識經濟的重要組成」（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 2006），建構出「創意產業」

為「知識經濟」必要內容的論述。王俐容（2005）也認為在台灣，「文化創

意產業」政策相關的概念，更接近 2000 年新政府所提倡的「知識經濟」的

概念。 

以上這些政策概念主要源自美、英等國，當時的目的乃在解決經濟成

長趨緩的問題，也就是在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在全球擴張後，原先居於強勢



‧傳播文化‧第十四期  

 

的工業化國家，無法維持其地位而產生的對策。如 Jessop（2004）所認為，

「知識經濟」論述的興起乃源自歐美國家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福特主

義，東亞國家出口政策，及拉丁美洲國家進口替代政策等引起的危機所做

的回應。且「知識經濟」論述更強化著作財產權等概念的延伸，用以捍衛

和擴增美國的文化資本霸權。因此，這些政策即是將經濟作為維護國家地

位的核心，尤其是對於擁有強勢文化影響力的國家而言，「知識經濟」或「創

意產業」更可以將其文化或知識兌現為實際的經濟資本。 

外在環境的變遷和國際間相互仿效是台灣政府迅速吸納這些政策論述

的主因。1990 年代以後製造業外移，經濟成長趨緩，且冷戰結束後產生新

的國際局勢，使台灣面臨了和英、美等國類似的問題，亟需新的政策方向。

「知識經濟」、「創意產業」等政策概念十分抽象，易於操作其含意，例如，

「知識經濟」既可被操作成「資訊產業」，與 1980 年代以來既定的產業發

展政策相合，也被用來與新的「文化產業」結合，做為製造業外移後的替

代方案。而「競爭力」論述和台灣過去數十年來尋求國際身份和地位的企

圖相合，尤其是在歷經 1970 年代退出聯合國與 1990 年代中國大陸的崛起，

台灣時時感到「生存」的危機，加上跨國機構與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以

國家生存為訴求的（經濟）競爭力論述很具吸引力。 

競爭力論述將各國定位為彼此競爭，在此論述下，與台灣外銷產業多

有重疊的韓國，以及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和新興的中國都被視為主要

對手。在此同時，這些國家也接收了「知識經濟」與「創意產業」等論述，

再脈絡化於其國家政策中，相繼制訂有關的政策。例如，韓國在 1997 的亞

洲金融風暴後，於 1998 年後宣布《國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及制訂《文化

產業振興基本法》（1999），並成立「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rean Culture 

and Content Agency, 後更名為 Kore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新加坡早

在 1991 年即發展《創意服務發展計畫》，設定發展電影、音樂、媒體、設

計，藝術和娛樂產業（Kong et al, 2006）。接著 2000 年左右提出「文藝復

興城市」的口號，並成立專職創意產業的機構「創意產業工作小組」（Creative 

Industries Working Group）。中國大陸在 1995 年首次將「文化產業」列入國

家發展計畫，2000 年的「十五計畫」確立文化產業的角色，接著幾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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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上海、北京等也有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發展計畫（Kong et al, 

2006）。這些「競爭對手」的經濟政策，成了台灣政府檢討或仿效的對象，

不僅政策文本中多次提到美、英、日、韓、新加坡等國的政策，大眾傳播

媒體也經常將新、韓等國在經濟表現上與台灣相互比較，可見這些政策論

述雖多由英美等國起始，但其全球流動是多向與多層次的，並且依據當地

情勢被挪用與再脈絡化。 

這些鉅觀層次的變化，也在微觀層次卻產生了類似「瀑布效應」的結

果，間接翻轉了「電玩」的政策和原有負面的社會意涵。猶如 Ball（1998）

指出，受到跨國組織的強勢影響，以及政策領域的全球化，興起了為「小

世界」而立的「大政策」，此舉乃無視於各國特殊的傳統與脈絡。在這過程

產生了兩個值得注意的權力形構。第一個形構是國際組織或強勢國的政策

對各國政府（如台灣）的影響。各國如何根據其特殊狀況將國際政策移植

進入本國、採用的程度等都透露出該國政府與國際社會組織和成員間的權

力關係。就本例而言，2002 年的政策方向確實受到國際組織及英美等國的

強勢影響。第二個則是各國政府與國內社會組織、群眾等之間不同層次的

權力關係。追溯電玩在台灣的歷史可知，廣義的電玩在過去的政策、社會

與文化脈絡中多具有負面意涵。即使在電玩政策鬆綁與多元化的發展後，

當 1990 年代末期興起的網咖和線上遊戲熱潮時，仍有憂慮成癮、暴力、色

情等的相關輿論，對網咖的管制也和管制電玩店的方式雷同。此外，台灣

過去在遊戲產業上主要以製造硬體和代工為主，在遊戲軟體設計上並不特

別具有優勢（Johns, 2005）。因而包裹在「文創產業」中的「數位遊戲」政

策，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在於其所代表的社會文化意義是否能被轉變，一般

民眾是否能接受？先前的文本分析顯示政府行使其論述權並藉由各種語言

合法化手段說服民眾。且在此過程中，差距的彌平和新論述的建構是多層

次和多領域的，如前述透過後續的政策文本支持論述，而平面媒體也同時

透過複製、引用政策等方式協助強化新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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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批判論述分析將語言（論述）視為社會的組成成份，探討語言和其他

組成成份（權力關係、社會組織、意識型態、身份認同等）間的關係。因

此，批判論述分析較能說明論述如何在社會變遷，以及霸權的建立和競爭

上產生功用。當其運用於政策研究上時，Taylor（2004）認為其至少有三

點特別的價值：一、紀錄政策文本中多元和相互競爭的論述；二、標示出

被邊緣化和混雜的論述；三、紀錄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論述的移轉。換言之，

藉由分析政策中的語言（論述）可解構政策中的不同的觀點或價值觀，以

及彼此競爭的情形，並評估其對社會的潛在影響。此外，追溯政策論述的

來源和建構過程，可探索政策形成的結構因素，以及政策領域的權力形構。

如同 Fairclough（2013）所指出，批判論述分析可在政策研究上具有規範

性和解釋性的雙重功能：不單描述現狀，也對其中的價值有所評估、評斷，

以及進一步地探索背後的結構或權力因素，對政策議題建構的過程提出質

疑和反思，藉此可使參與或涉入政策形成成為可能。 

本文以反思電玩政策建構歷史的角度切入，探討 2002 年後與數位遊戲

相關之政策論述轉變。除分析其中「合法化」語言策略和論述主題的來源

與傳佈之外，尚透過互文性與互論述性的分析，檢視特定論述的建構及其

和舊有論述的競爭。新政策試圖以「數位遊戲作為創意產業與數位內容」

的論述取代原有「電玩做為賭具和易成癮」的負面意象，意圖改變 1970

年代以來，以政治社會穩定為目標的道德化的電玩政策論述。論述中的「競

爭力」、「知識經濟」和「創意產業」等來自國外的政策概念，被政策制訂

者挪用（再脈絡化）於 2002 年的國家發展政策之中，成為數位遊戲政策的

合法化來源，則反映了本國政府與國際社會的權力關係。基於上述理由，

本文正可作為理解數位遊戲或數位娛樂政策論述 2002 年以後在台灣發展

與建構的起點。 

然而，進一步要探詢的問題是，在2002年以前所建構的電玩政策論述

觀點，以及電玩在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下的形象，是否會因此轉變？顯然新

政策意圖以合法化及「去電玩化」等手段達到破壞及重建的功用，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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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否能弭平與過去的差異？弭平的程度有多少？是否有所矛盾？這些

問題都是在檢視「論述變遷」之外，引人好奇的「社會變遷」議題。不過

論述變遷與社會變遷之間乃是複雜的辯證關係，而非簡單的因果關係，不

論是論述變遷或社會變遷也非線性發展，過程中仍有許多交互重疊的時

刻。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中所揭示的僅是這個複雜關係中的一部分，並因篇

幅關係無法完全回答此問題，在此僅針對政策論述與平面媒體報導間的關

係提出分析，發現平面媒體中確有複製政策論述的傾向，有助於在大眾媒

體這個行動領域中重建（或新建）有關數位遊戲的論述。至於在這樣的政

策論述建構後，遊戲產業的發展和一般民眾的認知如何變化，則超過本文

研究範圍。在此以兩個新聞事件做為遊戲（電玩）政策論述和其他社會認

知或實踐間，具有多種可能性的案例。 

2004年7月16日的《聯合報》中報導：「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與經濟

部工業局合作推動數位休閒娛樂產業，本月20日推出『數位休閒虛擬實境

展』，將讓益智類電子遊戲機台，以健康型態重返台北，未來並朝常設館

場型態發展」（施沛琳，2004）。在此文中，遊戲機台被定位為「數位休

閒娛樂遊戲機」、「益智電玩」。然而數月後，在11月的另一則新聞裡則

指出市議員接獲檢舉：「指台北市政府委外的青少年育樂中心違規設置電

動玩具，她批評市府帶頭違法；對此，……教育局長說在試辦益智性電玩」

（陳俍任，2004）。第二個新聞事件則是有關台灣代表隊「台北暗殺星」

在2012年10月14日的《英雄聯盟》第二季世界冠軍戰中奪冠所引起的相關

媒體討論。當時多數媒體以「台灣之光」讚譽參賽者，然而同時有人認為

電玩冠軍不值得如此讚揚，打電玩是「不務正業」（聯合晚報，2012），也

有媒體提出2001年首度獲得WCG世界冠軍的電玩小子曾政承的例子作為

對比，似乎暗喻國內環境不佳，政策支持不完全，電競選手前途黯淡、難

以餬口（奇摩新聞網，2012）。或者針對前述辯護電競環境今非昔比，全球

遊戲市場蓬勃發展，電玩遊戲經濟利益水漲船高（鍾禎祥，2012）。 

以上這兩個新聞事件顯示了電玩政策（論述）與社會認知與實踐在不

同時期、場域和層次的複雜關係，為進一步拆解兩者的關係，在此提出兩

點未來討論與研究建議。Bauer 等人（2006）認為，科學與科技的公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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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public arena）通常由三個具自主性的領域交互構成，包括了政府組織、

大眾媒體與日常生活中的言談。本文已針對政策論述深入討論，但在互文

性分析時僅納入後續相關政策及部分新聞文本，因此第一個建議為，針對

有關電玩及數位遊戲的大眾媒體論述，可做更進一步、具歷時性與系統性

的內容分析。此外可針對常民意見，納入一般民眾的訪談意見，甚或網路

論述等公民論域，以期能進一步檢視政策論述主題所建構的影響，這也是

用以檢視論述變遷與社會變遷的重要連結。 

其次，有關「競爭力」、「知識經濟」、「創意產業」等論述在台灣流行

的脈絡因素複雜，但在此僅介紹其在國際源起和流通的部分情形，因篇幅

關係無法針對其在台興起的政治、經濟及歷史脈絡做更詳細的分析。由於

台灣政策論述與國外政策的互動關係，牽涉範圍極廣，不只涉及政策運用

的可行性、政經情境等，甚至涉及意識型態與（後）殖民歷史等。因此第

二個建議為，可針對台灣經濟與文化政策的歷史、建構過程以及內涵獨立

研究，以便能進一步理解政策成形的脈絡因素，拆解政策論述與外在情境

的構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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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由於 Ruth Wodak 採取根據研究問題與分析文本調整分析項目的方式，

多半用其他學者已經定義的項目或者既有的語言學分析項目，也常與

其他學者合作。 

2. 當時「電動玩具」一詞指得是任何以電力為驅使的玩具，小至內裝電池

的玩具汽車，大至兒童遊樂園中的設施。然而這個定義甚廣的名稱，卻

一直被沿用至後來出現的大型（電子）遊戲機台（arcade games）、家用

遊戲機（home video games），甚至電腦遊戲（computer games）上。 

3. 內政部 1967 年 3 月 20 日台內丙字第二二九四三六號解釋：「查該項電

動遊樂玩具，如僅供玩樂性質，該處可依照台灣省特定營業管理規則

之規定辦理，如予獎品或金錢而涉有類似賭博的行為時，應依法予以

取締。」 

4. 如 1983 年宏碁為了銷售「小教授二號」電腦而加附遊戲軟體，其後更

成立「第三波」，成為國內第一家電玩軟體發行商。 

5. 除了國內自行開發的遊戲之外，市面上還有許多國外遊戲的盜版。盜

版問題之嚴重，造成在 1993 年任天堂聯合其他七十家美國公司敦促美

國政府採取行動，他們稱台灣為「全球遊戲盜版的中心」（Kline, 

Dyer-Witheford& de Peuter, 2003, p.213）。 

6. 在 2002 年以前，除著作權法外，對於私人使用之電腦及電視遊樂器遊

戲並無規範。2000 年左右國內興起網咖與線上遊戲風潮，其衍生問題

引起輿論討論，台北市率先於 2002 年通過「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

理自治條例」，訂定網咖中電腦遊戲的分級制度，並將網咖比照電玩

場所規範。隨後於 2004 年行政院新聞局根據新訂定之「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制訂了「電腦網路內容分級處理辦法」，也因此包含了透過網

路傳輸的遊戲。而經濟部遲至 2006 年才公布「電腦軟體分級管理辦

 



‧傳播文化‧第十四期  

 
 

法」，初期僅規範電腦遊戲軟體，並不包含家用電視及掌上型遊樂器，

一直到 2009 年才將其納入。 

7. 該法案草案於 2007 年送立法院審議，在被質疑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法草案」相近後，行政院乃將該二草案交由文建會整合，「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於 2010 年完成立法公布。 

8. 此為第二版。由於第一版（2002）內容重複出現在《挑戰 2008》中，

故在此不重複分析。 

9. 如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與洛桑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

力年鑑〉等。 

10.「建構網際網路應用之基礎環境」、「擴展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在生產及

生活上之運用」以及以建立電子化政府為目標之一的「建立顧客導向服

務型政府」三大措施。 

11.其他十二類為：廣告、建築、藝術及古董市場、工藝、設計、流行設計

與時尚、電影與錄影帶、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體與電腦服務業、

電視與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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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rohibition” to “creative indust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video game policies 

 

Ying-Chia H.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olicy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globalization through a discursive-historical analysis of 

Taiwan’s digital game policies issued between 2002 and 2009. These new 

policies show a significant attitude change of Taiwanese government towards 

digital gaming—from prohibition, regulation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Drawing on the framework of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Wodak, 2001) and 

legitimation analysis (van Leeuwen, 2008), the analysis is tri-leveled: textual, 

intertextual and historic-contextual. The analysis results in three major findings: 

1.The policymakers used several legitimation methods to construct a new 

discourse about digital game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new and old policies. 2. 

The print media adapted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discourse quickly and helped 

to construct the new policy discourse. 3.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game 

policy discourse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diffusion of “creative industry” 

and “knowledge economy” as the master discourse in respond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risis emerged with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igital 

games, policy, video game 


